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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城市职业学院
技术培训/咨询合同书

项目名称：

委 托 方：
（甲 方）

服 务 方：       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
（乙 方）





签订地点：

签订日期：   年     月     日
 
      有效期限：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 日




重庆城市职业学院制

		- 7 -

填  写  说  明
一、“合同登记编号”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统一编制。
二、服务内容、方式和要求：
包括技术服务的特征，标的范围及效益情况；特定技术问题的难度、主要技术经济指标；具体的做法、手段、程序以及交付成果的形式。
属技术培训合同此条款填写培训内容和要求，以及培训计划、进度。
三、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：
包括甲方为乙方提供的资料、文件及其他条件，双方协作的具体事项。
属技术培训合同此条款填写培训所需必要场地、设施和实验条件，以及当事人各方应当约定提供和管理有关场地、实施和实验条件的责任。
四、其他：
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定金、财产抵押及担保的，应将给付定金、财产抵押及担保手续的复印件作为本合同的附件。
五、委托代理人在签订本合同书时，应出具委托证书。
六、本合同书中，凡是当事人约定无须填写的条款，在该条款填写的空白处划（/）表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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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的规定，合同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的技术咨询/技术培训，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
一、服务的内容、形式和要求：
（属技术培训合同应当填写培训内容和要求、培训计划、进度；属技术咨询项目应填写技术咨询的具体形式和工作要求）。












二、应达到的技术指标和参数
（若为技术培训项目，则可填写培训应达到的效果；技术咨询项目则可填写咨询应达成的效果或目标）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三、工作条件和协作事项：





    


四、履行期限、地点和方式：
本合同自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月    日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地点）履行。
本合同的履行方式为：








五、验收标准和方式：
技术咨询/培训成果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准,
采用                  方式验收，由               方出具项目验收证明。
本合同服务项目的保证期为             。在保证期内发现服务质量缺陷的，服务方应当负责返工或者采取补救措施。但因委托方使用、保管不当引起的问题除外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六、报酬及其支付方式：
（一）本项目报酬（服务费或培训费）：    元（大写：   ），
服务方完成专业技术工作，解决技术问题需要的经费，由    方负担
（二）支付方式（采用以下第      种方式）：
（1）一次总付：            元，时间：               
（2）分期支付：            元，时间：               
（3）其他方式：            元，时间：               
七、违约金或者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：
（一）  方违反本合同第            条约定，        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，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二）  方违反本合同第         条约定，          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，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三）甲乙双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，否则视为违约，违约方除按照法律规定和本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外，还应当承担守约方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支出的诉讼费、仲裁费、鉴定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保全费、公告费、保全担保费、律师费等一切费用。
八、通知与送达
双方确认，因履行本合同之需要，一方向对方发送有关通知或者其他文件，如果受送达一方拒绝签收，或者送达一方认为必要时，送达一方可以按本合同载明的地址、电话号码等相关信息，以邮政、快递等方式送达，并且自发出之次日起视为已经送达。如果一方需变更地址或者相关信息的，应及时通知对方，在变更通知到达对方之前，视为没有变更。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提起诉讼（或仲裁）的，本条关于送达的约定适用于人民法院（或仲裁机构）对诉讼（或仲裁）文书的送达。
九、争议的解决办法：
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应当协商解决，也可以请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进行调解。
双方不愿协商、调解解决或者协商、调解不成的，申请重庆仲裁委员会（渝西仲裁院）仲裁。

	十、其他（含双方权利、义务等上述条款未尽事宜）

	委  托  方  （甲 方）


   

甲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名称（或姓名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	
	法定代表人
	          （签章）
	委托代理人
	         （签章）

	
	联系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	
	住   所
（通讯地址）
	

	
	电    话
	
	电   挂
	

	
	开户银行
	

	
	帐    号
	
	邮政编码
	

	服  务  方  （乙 方）
	名称（或姓名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	
	法定代表人
	 
	委托代理人
	         （签章）

	
	联系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	
	住    所
（通讯地址）
	重庆市永川区兴龙大道1099号

	
	电    话
	023-49579357
	电   挂
	

	
	开户银行
	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永川东城支行

	
	帐    号
	31-160401040003309
	邮政编码
	4021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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